农村村民建房审批流程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
 ↓                  ↓
↓
在非机场控制区范围内申请建房的，村民需携带书面建房申请，申请人身份证、户口簿及土地权属相关证明文件到规划部门进行登记








机场控制区范围内一律不得新建、翻建任何建（构）筑物，建房申请一概不予受理








国土规划部门进行现场勘查，现场查勘人员依据实际情况填写《小伊乡房屋勘查初审表》，报相关部门及领导进行审核签字





不符合村庄布点规划区范围和其他条件的申请，告知其不符合审批条件


划许可证申请表并由村民委员会签署


建房意见，有异议的村民委员会应召集


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后


上报乡、镇人民政府








符合村庄布点规划区范围内和其他条件的申请，申请人填写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审批表,并征求村委会意见


划许可证申请表并由村民委员会签署


建房意见，有异议的村民委员会应召集


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后


上报乡、镇人民政府








规划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逐级签署具体意见，连同申报材料送县行政主管部门审批








